附件：

	三明市交通运输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数量或者比例
	检查
时间

	1
	三明市交通运输局
	辖区水路运输企业及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
	1.经营资质及保持情况开展年度核查。            2.对水运企业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的指导服务。
	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6年水路运输及辅助业核查工作的通知》（交办水函〔2026〕119号）及《部海事关于发布航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南（1.0）的通告》，开展资质核查。
	根据交通运输部当年度工作安排完成年度核查，覆盖所有辖区水路运输企业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每年不少于2次；对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抽查比例不低于管辖市场主体的5%。

	全年

	2
	三明市交通运输局
	全市11个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必要时对辖区交通运输行业生产经营建设现场、人群密集场所、重大风险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等进行抽查验证）。
	在部门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三明市交通运输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省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安委会关于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危险源节假日提级管控和日常监管工作的通知》（闽交安函〔2025〕30号）及省厅安委会《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春运春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闽交安委明电〔2025〕13号）、《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闽交安委明电〔2026〕11号）。

	根据具体工作需要安排，原则上每次每个县（市、区）每个行业重点领域抽查不少于1个点位；其中，春运春节和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市级抽查和春节、“五一”、国庆等重要节假日期间提级管控工作现场调度核查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年度工作要求对象和比例实施。
	结合重要节假日、重点时段、重大活动、阶段性任务和上级工作安排开展



